
1

珠海市风景园林和林业协会
第三届第四次会员大会工作报告

各位会员单位代表：

2020 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，我们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

的严峻考验，协会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民政局的正确领

导下，在各会员单位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下，大家齐心协力，

群策群力，共同为珠海园林行业发展作出了贡献。现将主要工

作总结报告如下：

一、完成的主要工作

（一）汇聚群体力量，做好疫情防控。

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，珠海市风景园林和林业协会在

上级行政部门的正确领导下，认真组织会员单位宣传贯彻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

神，认真落实上级有关主管部门关于疫情防控的部署和要求，

积极引导协会会员单位依法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。充分利用

多种途径，大力宣传普及疫情防控知识，不断增强会员单位的

自我防护意识，及时发布疫情防控方面的新动态，积极协助会

员单位购置疫情防控物资（如口罩等）；2020 年 4 月 13 日-17

日，协会会长余郁华、常务副会长（执行会长）兼秘书长顾荣



2

和及秘书处一起走访了部分会员单位，了解企业在疫情期间遇

到的实际困难，协助大家共克时艰。

（二）召开会员大会，部署年度工作。

1.2020 年 5 月 21 日下午召开了三届四次理事会会议。会议

由余郁华会长主持，会议主要内容：一是审议协会 2019 年度工

作报告；二是审议协会 2019 年财务报告；三是审议协会 2020

年工作计划要点；四是审议聘请一位协会副秘书长及增补 4 家

副会长单位（香洲区正方公司、高新区高华公司、横琴新区城

资公司、金湾区联港公司）事项。经理事单位审议获全票通过，

并提请协会三届三次会员大会审议。

2.2020 年 5 月 25 日下午召开了三届三次会员视频会议。由

于疫情防控和复工重要时期，为更好保障大家的身体健康，避

免引发聚集性疫情，结合珠海市风景园林和林业协会工作需要，

协会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下午以录制视频形式召开了珠海市风

景园林和林业协会三届三次会员大会，并发通知请各会员单位

认真观看会议视频，会议内容与理事会会议相同。

3.2020 年 10 月 15 日下午召开了协会三届五次理事会，会

议由余郁华会长主持。会议主要内容：一是讨论珠海市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关于征求《珠海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

法（修订稿）》，共整理收集了 8 点修订意见和建议；二是讨

论通过了珠海市风景园林和林业协会与珠海市园林和林业科学

院战略合作协议；三是听取理事单位对协会 2021 年工作计划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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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与意见；四是审议通过了增补珠海市园林和林业科学院、

珠海华发市政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为副会长单位。五是审议通过

了按照规定修改章程第五十二条本会会费标准：（一）会长单

位每年缴纳会费 30000 元（保持不变）；（二）副会长单位每

年缴纳会费 12000 元（保持不变）；（三）理事单位每年缴纳

会费 5000 元（保持不变）；（四）监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原是

3000 元，变更为 2000 元；（五）会员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2000

元（保持不变）。

（三）服务政府项目，负责做好工作。

1.组织编制了《横琴新区市政公用设施养护质量标准及考

评办法》，一是市政设施（含隧道、桥梁、综合管廊）养护质

量标准、考核办法及评分细则；二是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、

考核办法及评分细则；三是环境卫生作业质量标准、考核办法

及评分细则；四是城市公共照明设施维护质量标准、考核办法

及评分细则；五是城市公用排水设施维护质量标准、考核办法

及评分细则；以及排洪渠维护、湿地公园管养等方面的内容。

该养护质量标准已于 2020 年 10月 22日下午获专家评审会审查

通过。

2.受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，由协会负责珠海市园

林绿化企业信息管理平台信用评价的日常管理，信息登记受理、

资料核对、定期组织第三方专家进行现场核查等工作。截止 2020

年末共分 2 批，对已在信息管理平台登记的 3A 以上 132 家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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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了核查，其中 5A 企业有 14 家，4A 企业有 26 家，3A 企业

有 92 家。

3.受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高新区建设局、高栏港建

设局、富山工业园建设局、金湾区住建局、斗门区市政园林管

理处委托，组织业内专家对绿化景观的初步设计、改造提升等

方案进行专家评审，2020 年共受理了各类评审项目 62 项。

4.受金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高新区建设环保局、

万山区建设局、横琴新区公共建设服务中心、香洲区园林绿化

管理中心委托，由协会组织专家每季度进行一次（横琴新区每

月）市政公用设施养护管理质量进行检查考评。

5.受珠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委托，承担 2020 年度《珠

海绿化工程苗木价格信息》采集、编制、复核和报送工作，2020

年共报送了 6 期《珠海绿化工程苗木价格信息》，同时被刊登

在《珠海工程造价信息》栏中。

6.受广东省林学会委托，负责审核珠海造林施工企业申报

的广东省营造林企业资质、广东省造林绿化监理单位资质、

广东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织资质、广东省林业有害生物防

治监理单位资质、省林学会会员申请注册及奖励申报等业务

的原件初审工作，2020 年共受理了 33 家各类企业资质原件初

审。

承办以上政府购买服务事项合同费用共计 2097816.60 元。

（四）秉承协会宗旨，热心服务会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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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根据《珠海市城市园林绿化工程质量奖评选办法》（试

行）及《关于开展珠海市城市园林绿化工程质量奖评选活动的

通知》和市局的批复要求，协会组织了第三方专家对申报的 51

个珠海市城市园林绿化工程质量奖项目进行了评选。通过专家

的现场检查、资料查阅和综合评议，并经专家评选委员会集体

审定，本年度共评出设计类一等奖 1 项，施工类一等奖 21 项、

二等奖 15 项，养护类一等奖 11 项、二等奖 2 项。配合省风景

园林协会对我市企业申报的28个风景园林优良样板工程项目评

选相关工作。

2.2020 年 6 月 8 日组织本市业内专家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关于征求《珠海市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评价办法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；2020 年 6 月 22

日组织会员单位参加由市规划院邀请的专家陈缔欣《结合生态

景观的城市线性步行空间的设计与实施--以厦门山海健康步道

为例》学术讲座；2020 年 8 月 20 日上午广东园艺产业联盟产业

调研小组一行 4 人在周俊辉教授带领下莅临我会调研座谈；为

深化建设工程招投标改革，进一步完善我市建设工程招投标体

制机制建设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、12

月 8 日共组织了两轮征集意见研讨会，我会受邀共派 4 名相关

人员出席会议；2020 年 10 月 29 日协会组织会员单位 22 人参观

2020 中国（中山）花木产业大会；2020 年 11 月 6 日-8 日，受

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园林植物与古树名木专业委员会邀请，我会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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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参加了 2020 年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园林植物与古树名木年会；

珠海市建筑安全协会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、11 月 9 日到我

会座谈交流协会换届及参评珠海市社会组织5A等级评估活动的

做法；2020 年 11 月 27-28 日，顾荣和秘书长受联盟成员单位邀

请代表出席了广东园林学会七届四次理事会及2020年年会暨岭

南园林论坛；2020 年 12 月 23-25 日，受广东省林学会邀请，我

会派李红军副秘书长出席了广东省林学会关于召开第九届理事

会第四次会议暨 2020 年年会。

（五）健全制度建设，强化内部管理。

1.加强会籍管理。办理会员入会和会费缴纳工作，协会秘

书处按照章程及自愿入会的原则，2020 年新发展会员单位 13

个，自愿退会的有 23 个；2020 年共有会员单位 131 个，全年共

收取会费 542000 元，已交会费 108 个，未交会费 23 个，缴费

率为 82%。

2.规范内部运作。建立和完善协会有关制度，严格按制度

办事，认真负责做好每一件事；严格财务计划开支，做到专款

专用、节俭办事。

3.做好信息交流。协会秘书处组织编写了六期《珠海园林》

刊物，在刊物中及时宣传国家、省、市政策法规和行业动态，

学习和交流兄弟省市同行的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；同时在刊物

中转载了《珠海绿化工程苗木价格信息》，每期免费邮寄给会

员单位与市、区行业主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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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购置办公场地。为协会未来办公有一个稳定的场所，经

征求理事单位意见并获 2/3 以上单位同意，于 2020 年 11 月在

迎宾北路恒大.天玺大厦购置一套 98.83 平方米的办公场地，购

房合同价 1801411 元。

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做到了工作勤勉、尽职尽责，在自身

生存和引领社会组织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但也存在一

些不足。

1.服务会员单位意识有待加强。由于秘书处工作人员少，

工作任务多，有些工作想做但抽不出时间去做，如组织会员单

位参观 2020 年度被评为一等奖（金奖）项目的实地考察观摩，

以及组织会员单位绿化工等岗位工人的培训工作；还有未努力

争取到委托办理园林专业初、中级职称评定工作，虽然向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申请报告，但未得到上级主管部门

的批准。

2.会员单位自信心、凝聚力有待增强。自园林绿化施工企

业资质被取消之后，园林绿化施工企业在承揽工程项目方面逐

渐被边缘化，较大的影响了会员企业的建设和发展，严重的甚

至涉及到企业的经营与生存，尽管我市较早出台了《关于明确

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取消后园林绿化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，建筑市场无序参与绿化工程投标的现象得到不

同程度的遏制，但民营会员单位在参与工程项目投标方面仍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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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不少困惑。

2020 年是不平凡的年份，作为珠海园林人见证了在疫情面

前爱的奉献与敬业精神；见证了协会与会员单位鼎力同心、砥

砺前行。在这特殊时期，希望大家抱团取暖、共渡难关；协会

在主管部门的正确指导和关怀下，将以服务和引导行业创新发

展为主线，围绕服务会员工作为基准，为助推行业的发展积极

发挥协会的职能和平台作用，携手大家共同绘制协会的美好蓝

图。

珠海市风景园林和林业协会

2021 年 1 月 13 日


